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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3年 1月份第 2次局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1月 9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00分 

貳、 地點：5-1會議室 

參、 主持人： 陳局長宏益                  紀錄：許沛然代 

肆、 參加人員：如簽到單 

伍、 業務簡報： 

一、 環稽大隊—「行政執行作業及成果說明」 

主席裁示： 

(一) 請環稽大隊分析裁處案件造成強制執行催繳率低原因及改

善做法。 

(二) 有關裁處案件，請裁罰業務科與環稽大隊分別統計年度總

金額與結清金額，俾以釐清催繳金額所佔罰款之比例。 

(三) 有關各科(室、大隊)業務科及環稽大隊，跨單位間應建立

催繳及移交強制標準作業程序。 

(四) 原紙本稽查紀錄表稽查後可提供業者紙本依據，目前已全

面以平板電子化，請於記錄表內新增經業者拍照欄位。 

二、 北屯區清潔隊簡報 

主席裁示： 

(一) 有關垃圾減量，請清潔科統計各轄區內使用一次性餐具以

及未實施油水分離即排放廢(污)水之餐飲業，並盤查社區

大樓生、熟廚餘回收之情形，加強輔導社區大樓進行資源

回收工作。 

(二) 請各區清潔區隊加強落實車輛保養與管理，避免危害公共



 

第2頁  / 共3頁 

 

安全。 

陸、簡任主管督導業務報告： 

一、 蔡簡任技正美珍： 

(一) 有關執行行政執行法，請制定執行標準作業流程，以利催繳

與強制執行過程遵循依據。 

(二) 請環稽大隊評估年度目標(結清金額)，並依據行政執行法製

作自我檢核表來做年度檢核憑據。 

二、 陳簡任技正忠義： 

(一) 有關本市舉辦大型活動，由本局所提供之流動廁所，其外觀

除圖示外，應有明確文字標示，使民眾更有效率利用。 

(二) 有關梧棲大排大量魚群死亡案，請水保科針對業者所提地點

進行訪查，並加裝水質監測感測儀器與加強監控即時影像監

視器 CCTV。 

三、 江主任秘書明山： 

(一) 請業務科與環稽大隊建立年度檢核審視及檢討行政程序執

行流程。 

(二) 針對本市北屯區大坑擋土牆邊坡上破損髒污之廣告帆布請

清潔隊盡速處理，避免影響市容。 

四、 商副局長文麟： 

(一) 清潔隊與環設大隊落實車輛保養與管理報表確實填寫，以

避免危害公共安全。 

(二) 有關清潔隊員回報車輛不良狀況，請清潔隊隊長盡速掌握

情況並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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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陳副局長政良： 

有關各清潔隊垃圾量，請以進入環設大隊焚化廠地磅所測得

之數據為申報依據。 

主席裁示：請統一過磅數據為主。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主席裁示：  

一、 市政會議上，衛生局將防疫期間重大事蹟製成電子書出版。本局

各項業務應比照辦理，電子書形式可以使民眾更加了解本局工作

內容，如本市空污治理及減煤量於議會上多次進行專案報告，請

收集於執行期間相關紀錄。 

二、 113 年台中清潔月將至，大型廢傢俱清運部分，如有民眾請同仁

協助搬運下車或下樓情形，請向民眾說明本局作業流程，本局同

仁才得以執行勤務。如有類似情形發生，請拍照記錄車牌或門牌

存查。 

 

散會：上午 12時 05分 


